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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
会费标准与管理办法

（2023 年 8 月 18 日修订）

根据《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章程》之规定，本协会会员有

按时交纳会费的义务。为了加强会费管理，合理收支，建立健全严

格的财务管理制度，更好地为会员服务，依照民政部、财政部以及

鲁政办发（2017）71 号文《关于深化改革全面清理规范涉企收费的

意见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协会会员的实际收支状况，修订本管理办

法。

一、会费管理制度

1、严格遵守国家和本会的财务规定，加强会费的管理，接受上

级主管部门的财务监督和审计，定期接受理事会的审查，接受本会

监事会的监督。

2、会费的收支纳入协会常设机构的财务账户进行管理，单独核

算，并按规定配备财会人员。

3、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经制度，坚持专人审批手续，加强定

期检查制度。

4、收取会员会费，应按照规定向会员提供专用社会团体会费收

据，除会费外，其他收入不得使用社会团体会费收据。

5、分支机构不得制定会费标准，不能收取会员会费。

6、在每季度初期，以书面或通讯形式通知本季度到期的普通会

员，及时续交会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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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会费收取标准

1、副会长单位交纳会费 30000 元/年；

2、常务理事单位交纳会费 15000 元/年；

3、理事单位交纳会费 4000 元/年；

4、单位会员交纳会费 2000 元/年。

三、会费交纳办法

1、新入会单位自批准入会起一月内一次性交纳一届(五年)会费，

并由我会颁发会员证书，会员证书有效期为 5年。

2、单位会员证有效期截止日前一个月内，一次性交纳一届(五

年)会费，并办理新的会员证书。会员证书有效期为 5年。

3、副会长单位按年缴纳会费，并颁发相应期限的会员证书。

4、会员单位交纳会费如确实有困难的，可以向协会秘书处提出

书面申请，经协会批准同意，可以缓交或免交。如无正当理由，不

按期交纳会费的会员单位自动丧失会员资格。

5、汇款信息

名 称：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
开户行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济南自贸区支行

账 号：7413 0155 260000 200

四、会费的使用

1、会费使用应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务制度，坚持专人审批手

续。

2、会费开支范围：

（1）为会员提供的无偿服务；

（2）为表彰所设立的奖励基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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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召开会员代表大会、理事会、地方协会工作会、分支机构

会议及活动等；

（4）协会常设机构办公及在《章程》业务范围内开展工作的业

务活动费用；

（5）分支机构的工作经费；

（6）其他正当开支。

五、会费管理

1、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严格按照标准和时间收取会费，

加强管理，合理支出；

2、收取的会员会费，按照《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章程》

的规定，全部用于开展各项活动和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必要

费用开支；

3、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必须制定严格的财务制度，明确

会费使用的审批程序和主管领导，严格遵守财务纪律，加强会费的

管理和监督，如实填写有关报表，并接受主管部门的财务监督和审

计。

六、其他

本办法经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第六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

审议通过后实施；原《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费标准与管理办

法》同时废止。

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

2023 年 8 月 18 日


